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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四號

「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 

第二次修訂條文對照表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企業於原始認列時將金

融資產或金融負債分類

為以公平價值衡量且公

平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

者，續後分類應依下列

規定：  

屬衍生性商品者，不

得重分類為其他類別

之金融商品。 

於原始認列時即指定

為公平價值變動列入

損益者，不得重分類

為其他類別之金融商

品。 

非屬前述二種情況之

金融資產，若續後不

再以短期內出售為目

的，且符合下列任一

條件，則得重分類為

企業於原始認列時將金

融資產或金融負債以公

平價值衡量且公平價值

變動認列為損益者，續

後不得重分類為其他類

別之金融商品；原非屬

以公平價值衡量且公平

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

金融商品亦不得重分類

為該類金融商品。 

參考國際會計準

則公報第三九

號修訂條文，修

改以公平價值衡

量且公平價值變

動認列為損益之

金融資產及金融

負債重分類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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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其他類別之金融資

產：  

金融資產若符合放

款及應收款定義，

且企業有意圖及能

力持有該金融資產

至可預見之未來或

到期日，則得重分

類為其他類別之金

融資產。此類金融

資產重分類時，應

以重分類日之公平

價值作為重分類日

之新成本或攤銷後

成本，原已認列之

相關損益不得迴

轉。 

不符合前述條件之

金融資產，僅於極

少情況下方得重分

類為其他類別之金

融資產。此類金融

資產重分類時，應

以重分類日之公平

價值作為重分類日

之新成本或攤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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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成本，原已認列之

相關損益不得迴

轉。 

企業於原始認列後，不

得將金融商品重分類為

以公平價值衡量且公平

價值變動認列為損益之

金融商品。 

-1原分類為備供出售之

金融資產，若符合放款

及應收款定義，且企業

有意圖及能力持有該金

融資產至可預見之未來

或到期日，則得重分類

為放款及應收款。此類

金融資產重分類時，應

以重分類日之公平價值

作為重分類日之新成本

或攤銷後成本，原已認

列為業主權益調整項目

之相關損益應依第107

段規定處理。 

 參考國際會計準

則公報第三九

號修訂條文，修

改備供出售金融

資產之重分類規

定。 

-2依第104段及第104-1

段規定重分類之金融資

產，若於重分類後因現

金可回收性提高而增加

 參考國際會計準

則公報第三九

號修訂條文，增

加金融資產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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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企業對其未來現金流入

之估計，該估計增加數

之影響應自估計變動日

起調整有效利率，不得

調整估計變動日之資產

帳面價值。 

類之相關規定。 

-1企業若依第104段及第

104-1段規定重分類金融

資產，應揭露下列資訊： 

各類別金融資產之重

分類金額。 

所有當期及以前各期

重分類且尚未除列之

金融資產，其帳面價

值及公平價值。 

導致金融資產依第

104段第一項規

定重分類之情況，及

顯示該情況屬極少發

生之事實及狀態。 

當期重分類之金融資

產，於當期及前期認

列為損益或業主權益

調整項目之公平價值

變動。 

所有重分類且尚未除

 參考國際會計準

則公報第三九

號修訂條文，增

加重分類金融資

產之資訊揭露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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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列之金融資產，若未

重分類而應認列為損

益或業主權益調整項

目之各期公平價值變

動（自重分類年度

起），及其重分類後認

列為損益之各期收益

與費損。 

重分類日之有效利率

及企業預期可回收之

現金流量。 

本公報於本本本國九

二年 二二二 二日發 

布，於本本本國九 四

年九二二 二日第一次

修訂，於本本本國九

七年 二 七  日第二次

修訂。 

本公報第一次修訂條文

對會計年度開始日在本

本本國九 二年一二一

日（含）以後之財務報

表適用之，不得提前適

用。 

本公報第二次修訂條文

自本本本國九 七年七

本公報於本本本國九

二年 二二二 二日發 

布，於本本本國九 四

年九二二 二日第一次

修訂，並對會計年度開

始日在本本本國九 二

年一二一日（含）以後

之財務報表適用之，不

得提前適用。 

配合本公報第二

次修訂，修改為

此修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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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二一日起適用。企業不

得於本本本國九 七年

六二三 日（含）以前

依第104段及第104-1段

規定重分類金融資產。

企業若於本本本國九

七年七二一日至二三

一日一 依第104段及

第104-1段規定重分類金

融資產，得追溯自本本

本國九 七年 七二一日

起適用。企業若於本本

本國九 七年 一二一 

日 後 依 第 104段 及第

104-1段規定重分類金融

資產，僅得自重分類日

起調整，不得追溯適用。 

 


